
 

 

 
 
 
 
受保人： 

保單編號： 

保單生效日： 

 
 
 
 
  
 
豐收樂享保險計劃 

 
 

此乃非分紅人壽保單。 

 
 
 
以下數頁所載之條款與規定，均為本保單構成部分。 

 
 
 
 
 
 
 
 
 

 

白凱榮 
行政總裁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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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註（如適用） 

附加保障條款（如適用） 

保單投保申請書副本 

 

 
 



 

 

受保人 XX XXX 年齡 xx 

 

保單編號 xx-xxxxxxxx-x 性別 x 

保單生效日 YYYY年 MM月 DD日 收費標準 xxx 

保單簽發日 YYYY年 MM月 DD日 保單期滿日期 YYYY年 MM月 DD日 

身份證號碼 xxxxxx 

 

保單持有人 XX XXX 

 

受益人 基本- XXXXX,XX (xx%) 

 

計劃名稱 豐收樂享保險計劃， 3年期滿，2年繳清保費  

 非分紅  

 
 

保證期滿金額 $xx,xxx 

 
 

身故賠償 以下較高者為準: (1) 102%基本計劃到期及已繳保費之總和 或 (2) 100%受保人身故時

基本計劃的現金價值 

 

保費表 總年繳保費如下：  

 

終止繳費日 保費 
 

  

 

基本計劃 YYYY年 MM月 DD日 $xx,xxx.xx 

 

 

貨幣 列於本頁及整份保單內之銀碼均以<美元>為單位。<[HKD]本公司於收取或給付任何款項
時，將採用香港法定貨幣支付。 所有由本公司支付之款項，將只於香港支付。> 

 

 

本保單於香港簽發。 

 

 

 

 

 

 

 

 

 

 

 

 

 
 

 

 

 

 

 

 

 

 

 

 

 

 

 

 

第 3頁



 

 

保單編號 XX-xxxxxxx-x

受保人  XX XXX 

 

 

 

現金價值表 

按每千元保證期滿金額計算 

保單年度終結 現金價值 

 

 

 

 

 

 

 

 

 

 

 

 

 

 

 

 

 

 

 

 

 

 

 

 

 

 

 

 

 

 

 

 

 

 

 

 
 

第 3.1頁 

 

 

1  xxx.xx 
2  xxx.xx 

3  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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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 

以下為閣下保單中具有特定含義的若干用詞，供閣下閱讀保單時作參考。其他用詞或於閣下保單內文另作定義。 

 

「年齡」指最接近一個生日所達之歲數。出現於本保單之特定年齡，是指在保單周年日當天，受保人於最接近一個生日所

達之歲數。 

 

「受益人」指保單持有人根據「受益人」條款所述指派的人士。 

 

「現金價值」指本公司根據「保單退保」條款所述於退保時應支付的表格所示現金價值。 

 

「公司」為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身故賠償款項」指若受保人於保單生效時期間死亡，根據本保單「身故賠償」條款所述而支付的身故賠償。   

 

「保證期滿金額」指此保單第 3頁上所稱之「保證期滿金額」。 

 

「香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 

 

「欠款」指任何有關本保單之欠款，當中包括而並不限於任何欠繳到期保費及其累積應繳利息。 

 

「保單簽發日」指在本保單第3頁內列明本保單簽發的日子。 

 

「受保人」指在本保單第 3頁內列明之「受保人」。 

 

「期滿日」指在本保單第 3頁內列明之「期滿日」。 

 

「計劃名稱」指在本保單第 3頁或最新之批註（如有）內標示之「計劃名稱」，並在「保費表」內顯示為「基本計劃」。 

 

「保單」指本保單文件及批註（如有）。 

 

「保單持有人」指於本保單第 3頁或最新之批註（如有）內列明持有保單的人仕。 

 
「保單生效日」指在本保單第3頁或最新之批註（如有）內列明之保單生效日，即第一個保單年度的第一天和第一個保單月

份。 

 

「退保價值」指本公司根據「保單退保」條款所述於退保時應支付的表格所示現金價值。 

 

「表格所示現金價值」指根據本保單第 3.1 頁或最新之批註（如有）內之「現金價值表」計算之現金價值。 

 

2. 合約 

本保單、本保單之投保申請書、身體健康證明文件及任何作為受保資格證明之書面說明及答覆，均為整個合約構成部份。 

 
唯本公司之首席行政總監方可代表本公司僅以書面形式更改、修訂或刪除本保單內任何條款。 

 
除上述人士以外，由任何代理人或人士作出的或向任何代理人或人士作出的任何承諾或聲明均對本公司不具約束力。 

 

3. 管轄法律 

本保單需按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加以管轄和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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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單年度及保單周年日 

 

保單之年份、保單之月份及保單周年日將根據保單生效日釐定。首個保單周年日即第二個保單周年之首日。 
 

5. 貨幣 

 
詳情見本保單第 3頁或最新之批註（如有）內「貨幣」一項。 

 

6. 繳付保費 

 

保費須於受保人在世期間根據「保費表」（見本保單第 3頁或最新之批註（如有））內所列資料繳交保費。 

 

繳交第一期／第一次保費後，隨後所有保費到期日，定於保單持有人所選擇之繳付形式的繳費週期第一天。若未能於每個

到期日或之前透過本公司當時採納之繳費方法繳交保費，即作欠繳保費論。所有於保費到期日或之前或於寬限期內繳付的

保費（不論全部或部分）將不予退還。 

 

保費若於到期日仍未繳清，將有三十一天寬限期，期間本保單仍然有效。若保費在寬限期後仍未繳交，本保單將告失效。 

 

不論有何其他條款，拖欠的保費將從任何本保單之支付的利益中扣除。 

 

7. 身故賠償 

 
本公司收到受保人身故之認可證明後，將根據本保單條款支付身故賠償款項。該賠償款項將包括於本保單第 3頁或最新之

批註（如有）所示之身故賠償，賠償金額相等於上述金額扣除保單持有人尚未向本公司清繳本保單的任何欠款。 

 

8. 期滿權益 

 
本保單於保單期滿日期屆滿後，若保單持有人並未退保提取現金價值，本公司將支付相等於保證期滿金額之期滿金額，並

扣除任何欠款。 

 

9. 受益人 

 
指派受益人 

保單持有人指派受益人時，須以本公司指定格式（以本公司提供的申請表或其他表格）向本公司提供受益人的姓名及其他

有助識別身份的資料。保單持有人必須於投保時或保單生效時簽署受益人指定書並交回本公司。 
 

受益人類別 

本保單的受益人將根據保單持有人的指派，分為基本受益人、次位受益人或最終受益人。受益人應得的有關賠償將取決於

以上分類。於受保人身故時仍然在世並屬於同一類別的受益人將平分該類別受益人應得之有關賠償款項。如同一類別受益

人有不同的分配百分比或比例，則上述類別受益人中該等在世受益人將根據該比例享有該類別受益人應得的有關賠償，惟

倘若於受保人身故時一名或以上受益人已早於其他同一類別受益人身故，則在世受益人會按比例 (按照各名該等在世受益

人應得的百分比或比例)分享有關賠償。如於受保人身故時，同一類別受益人中只有一名受益人在世，則該名受益人將獨

自享有該類別受益人應得的有關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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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受益人（續） 

 
付款予受益人 

本保單之身故賠償將給予： 

 
(1) 任何於受保人身故時在世之基本受益人；或 
(2) 若受保人身故時，並無基本受益人在世，身故賠償將給予當時仍在世的次位受益人；或 
(3) 若受保人身故時，基本與次位受益人均不在世，身故賠償將給予當時仍在世的最終受益人。 
 

受益人身故或未有指派受益人 

若受保人身故時並無在世保單受益人，或保單持有人未有根據本條款指派受益人，本保單應付的所有有關賠償將支付予保

單持有人。如保單持有人已身故，則支付予保單持有人的遺產。 

 

更換受益人及更換信託人 

保單持有人可於受保人在世期間，無須獲得任何受益人或信託人的同意，隨時以書面向本公司作出聲明，並採用本公司規

定的格式作出下列安排： 
 

(1) 更改任何已指派或委任的受益人。 

(2) 委任信託人代任何受益人接收賠償；更換已指派或委託之信託人或撤銷該項指派。 

 

本公司對任何指派或聲明是否有效，概不負責。 
 

妥收賠款 

當任何指定的受益人或信託人或法定合資格人士於身故賠償收據上簽署後，本公司的賠償責任將圓滿結束。該收據為有關

身故賠償已由法定之合資格人士妥為接收及該等人士對本公司之一切索償及要求已獲得圓滿解決的最終及不可推翻憑證。 
 
 

10. 保單擁有權 

 

受保人在世期間，保單持有人隨時有權行使保單所賦予之一切權益及特權而毋須得到任何受益人或信託人之同意。 
 

11. 保單轉讓 

 
辦理任何本保單之轉讓，須採用本公司所提供之轉讓表格或本公司行使獨有及絕對酌情權下接受之其他表格，並將表格按

照公司指示送交本公司存檔。本公司不會對任何轉讓之有效性負上任何責任。 

 

12. 自殺 

 

於本保單簽發日起計一年內，若受保人自殺身亡，本公司於本保單下之責任只限於把已繳交之保費，在扣除本公司對本保

單支付之任何款項後退還至受益人。 

 

以本保單之任何復效日起計一年內，若受保人自殺身亡，不論事發時精神是否健全，本公司於本保單下之責任只限於保單

復效前之責任，如同保單從未復效，以及退還在保單復效後向本公司繳交之保費（不包括向本公司清償的欠繳保費）扣除

本公司對本保單支付之任何款項後之餘額至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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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齡 

 

若受保人之年齡被錯誤填報於投保申請書，而未曾被更改，本公司將按照其正確年齡，根據已繳交之保費金額，重新釐定

賠款及一切本保單應得之利益。 

 

當受保人的正確年齡未能符合本公司的受保資格，本公司保留作廢本保單的權利，如同本保單從未簽發。 

 
當本公司處理本保單的任何保障索償或支付時，本公司有權要求令本公司滿意的受保人年齡證明。 

 
 

14. 身故賠償、保單期滿或退保金額的收款方式  

 
本公司將根據以下最早出現之情況支付金額：收到受保人身故之認可證明及其年齡證明文件後（年歲已被接納者除外）；或

在保單期滿日屆滿時；或在保單持有人退保以取回現金價值時。收取本公司給予之款項時，收款方必須出示保單並履行及

依循本公司釐定及不時修訂之索償／保單期滿／退保（適用者為準）程序。在支付金額時，本公司於本保單下之餘下責任

將只限於上述金額獲支付的適用情況下所引致的任何應付而未獲支付的利益或退保金額，惟付款方式將根據下列採用的收

款方式選擇條款。 

 
若受保人於寬限期期間身故，任何到期而未付之保費及任何其他欠款將從身故賠償中扣除。 

 

15. 不可異議條文  

 

於受保人在世期間，從本保單簽發日或復效日（以較後者為準）起計兩年後，若發現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有任何漏報或錯

誤申報其所知悉（而未被其他人士披露）之對保險為重要的資料，除非是蓄意詐騙，否則本保單不會因此作廢。有關漏報

或錯誤申報的資料可以包括投保申請書、健康證明文件或作為受保資格證明之任何書面說明或答覆。本條款不適用於虛報

年齡。 
 

16. 收款方式選擇 

 

除可選擇整筆領取款項外，亦可要求以本公司不時規定的其他方式領取任何因受保人身故或保單退保之利益金額。請向本

公司查詢有關以年金或積存方式處理款項之條款及細則。 
 
 

17. 保單貸款 

 
本保單不設保單貸款。 

 

18. 自動貸款代繳保費 

 
本保單不設自動貸款代繳保費。 

 

19. 貸款規定 

 
貸款規定不適用於本保單。 

 

20. 盈利分配 

 
此乃非分紅保單，並不參與本公司之盈利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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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保單退保 

 
保單持有人可退保此保單以獲取退保價值。 

 

所有退保申請均須按本公司指定的格式提交。本公司會盡快支付應給付的退保價值，而在任何情況下，支付日期將不會超

出申請日期起計的六個月。 

 

本保單將於退保時自動終止。為免存疑，無論本保單是否有退保價值，本保單於受保人身故或之後不可退保。 

 

若無欠繳保費，本保單之退保價值為「表格所示現金價值」。 

 

若有欠繳到期保費，本保單之退保價值將相等於欠繳到期保費前的保費到期日之「表格所示現金價值」。 

 

表格所示現金價值建基於下列假定保單仍然生效，而期內至所列保單年度終結的所有到期保費經已繳清的假設。本公司將

會於保單持有人提出要求時，提供任何未列於本保單第 3頁內列明之「現金價值表」的保單年度終結之數值。 

 

於某保單年度內任何時間之表格所示現金價值，將由本公司全權酌情決定，並根據該保單年度內已過之時間、已繳交到期

保費之日期及已支付保證每月入息之日期計算。 

 

任何欠款將從退保價值的支付金額內扣除。 

 

22. 保單復效 

 
若保單持有人並未退保，因欠交保費而導致保單停止生效或保單內之欠款相等於或超過保單之表格所示現金價值而導致本

公司終止對保單之一切責任的情況發生後，保單持有人可於保單失效起6個月內提出復效申請。本公司將於妥收以下各項後

將保單復效：  

 
(a) 本公司認可之受保資格證明；  

(b) 所有逾期未繳交保費連同利息（金額由每個到期日起以每年複利計算，年利率由本公司釐定並有權不時加以修訂）及任

何其他欠款。 

(c) 所有欠款連同利息（金額以每年複利計算，年利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 

 

23. 終止保單 

 
遇有以下情況（以較早者為準），本保單即告終止： 

 
(1) 保費在寬限期屆滿後仍未繳清； 

(2) 受保人身故； 

(3) 本公司接受保單持有人退保或終止保單的書面申請之日期； 

(4) 期滿日。 

 
本保單之終止並不會影響身故索償及其他於保單終止前已提出之索償。 

 

24. 索償通知及證明 

 

受保人身故後，本公司認可之身故證明及索償通知必須於合理時間內送交本公司，並待本公司批核後，方可給予身故賠償

及／或意外身故賠償（根據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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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三者權利 

 
如本保單在香港簽發，任何不是本保單某一方的人士或實體，不能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623 章﹚

強制執行本保單的任何條款。 
 


